
10 本国产品标准证明文件（具体说明与要求详见《响应人须知前附

表》）
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包 1 所投产品：生产厂为（宁波得力科贝技术有限公司）
1
，厂址为（浙

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徐霞客大道 312 号）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

≥（100%）
2
，（主控芯片 SOC、主控板、激光扫描器、定影辊、定影灯、感光鼓、

墨粉、马达、软件驱动、外壳（含按键））
3
在中国境内生产，（注塑（生产塑

料件：外观、引擎结构）、扫描组件组装，LSU 组装、主控板组装、耗材生产、

整机生产、品质检查、综合测试、QC 检查、运输、入库）
4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包 2 所投产品：生产厂为（宁波得力科贝技术有限公司）
1
，厂址为（浙

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徐霞客大道 312 号）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

≥（100%）
2
，（主控芯片 SOC、主控板、激光扫描器、定影辊、定影灯、感光鼓、

墨粉、马达、软件驱动、外壳（含按键））
3
在中国境内生产，（注塑（生产塑

料件：外观、引擎结构）、扫描组件组装，LSU 组装、主控板组装、耗材生产、

整机生产、品质检查、综合测试、QC 检查、运输、入库）
4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包 7 所投产品：生产厂为（佳能(苏州)有限公司）
1
，厂址为（江苏省苏

州市苏州高新区马运路 266 号）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80%）
2
，（关

键组件）
3
在中国境内生产，（整机生产、品质检查、综合测试、QC 检查、运输、

入库）
4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包 8 所投产品：生产厂为（佳能(苏州)有限公司）
1
，厂址为（江苏省苏

州市苏州高新区马运路 266 号）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80%）
2
，（关

键组件）
3
在中国境内生产，（整机生产、品质检查、综合测试、QC 检查、运输、

入库）
4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5.包 9 所投产品：生产厂为（佳能(苏州)有限公司）
1
，厂址为（江苏省苏

州市苏州高新区马运路 266 号），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80%）
2
，（关


